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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社工在監所場域的矯治性工作經驗

郭文正

壹、前言

矯治社會工作（correction social work）

是司法領域與社會工作的交集。李增祿

（2012）指出矯治體系屬於犯罪審判過程

中較末端的環節，由於司法審判強調正義

或刑罰，在此體系下的社會工作者除了須

與其他專業人員合作並進行工作外，更應

扮演協助而非懲罰的角色來協助當事人。

矯治社會工作實施的場域常見的有各級法

院、少年法庭、家事法庭、各類矯正機關

（監獄、看守所、矯正學校、戒治所、少

年輔育院……等，泛稱為監所）、以及司

法保護組織（林勝義，2013）。在我國矯

治社會工作最早實施的場域為各級法院，

之後則為司法保護組織（更生保護會）。

矯正機關則發展較晚。

民國86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通過，當

時條例中規範法務部需成立戒治所以進行

藥癮處遇。在民國88年法務部以高考三級

社會行政類科招考晉用新進社工人員（後

改為社會工作職系），這些人遂成為了

首屆任職於矯正體系中的矯治社會工作者

（郭文正，2004；陳妙平，2009）。而後

經過二十餘年的發展，在矯正機關中從事

矯治社會工作的人也逐漸的增加。

貳、 跌跌撞撞的矯治社會工作服

務經歷與學習

一、困境中的思考與突破

猶記得那時筆者仍就讀碩士班，便開

始了社會工作的職業生涯。在戒治所中，

社工人員服務的對象為受司法審判須接受

戒治處分的藥物成癮者，由於戒治處分是

強制性的、受拘禁性的，故當事人往往接

受服務的意願並不高。在當時筆者所受的

社會工作訓練之中並未含括矯治社會工

作，加上學校課程也未納入物質使用領域

相關的知識；即便入職前法務部已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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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關於藥物成癮的課程，但是授課師

資的背景多為醫師或是矯正機關的前輩，

因此所教導的多是醫療病理、個人問題焦

點歸因與犯罪學的觀點，課程較少涉及社

工專業如何運用於這群非自願的藥癮者身

上，因此在踏入職場之初，專業能力不足

的擔憂時常湧現。

除此之外，當時在矯治社會工作的

實踐上也有許多需要突破的地方。首先，

當時戒治所與監獄合署辦公，並未有獨立

的社工科室，服務單位僅有2位社工。再

者，在1999至2003年，當時矯正機關較強

調限制收容人自由及司法懲治的特殊任

務，因此並不鼓勵機關人員和收容人家屬

互動，且對於收容人與其家屬的會見也有

諸多的限制（郭文正，2004）。加上當時

機關較少與社會福利組織聯繫或合作，也

會避免與出所後的更生人有所連繫；部分

的矯正機關同仁更抱持收容人是因違法法

令而入監所，其罪有應得，不值得給與憐

憫或協助。李增祿（2012）強調矯治社會

工作者常必須面對一些未必有共同專業價

值觀的長官或同事，在此情況下須努力的

實踐社工價值，使非人性的機構處遇增添

人性化，減少矯正機關中人為的不公平。

當時筆者的工作處境便是如此。機關多數

的同仁對於社會工作有陌生感、排斥感、

不信任感。因此，雖然當時戒治所組織通

則規範社會工作員的工作內容為「關於受

戒治人之入所調查、家庭及社會關係評估

與處理、社會資源運用、出所後之聯繫等

社會工作事項」，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與

機關職場文化下，法令所規範的社工員工

作內容若想施行已有多項待突破的地方。

回顧二十年前矯治社會工作初發展時

在矯正機關中的處境，綜言之，對矯正機

關來說，一方面期待引進社工專業能提升

矯正機關的聲望與績效，另一方面也面臨

對社工專業的陌生、不知如何妥適運用專

業人力的困擾；對矯治社工人員來說，一

方面有著專業知能不足之擔憂與力求發揮

的企圖，另一方面也有適應矯正機關職場

文化之焦慮。江振亨（2003）研究指出矯

治社工員在尚未進入矯正機關前期待自身能

發揮社工專業，但在實際工作經驗中卻會面

臨機構內工作文化與條件因素的影響而感到

專業能力不易發揮、專業角色混淆、欠缺成

長空間、缺乏專業督導……等；而機構長

官是否了解社會工作理念及是否支持專業

發展則會影響矯治社會工作業務的推展。

所幸，當時筆者的長官雖非社會工作

專業，但對下屬抱持尊重的態度，也會給

予業務推動上的支持。因此，在機關中我

們則主張社會工作員應提供「家庭及社會

關係評估與處理」之服務，在多次爭取與

溝通下，筆者與其他社工夥伴開辦了「受

戒治人家屬衛生教育方案」及「我我我團

體方案」、推展個案社會工作與團體社會

工作等，且進行科學化的方案評估工作，

發表相關的研究成果（李靜宜、洪嘉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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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2004）。而這一連串屬於矯治社會工

作者本身的自發性行動，除了有效回應矯

正機關對社會工作專業的期待外，也漸漸

使矯正機關對社工建立信任的關係。

二、知不足，從做中學，多方涉獵

吳耘嫚（2016）研究指出矯治社會

工作者在矯正機關從事服務時常會感受到

學術與實務運用的落差，而出現倫理兩難

時也常感到困擾。加上服務對象多為非自

願的當事人且有複雜的藥物成癮問題，因

此，若直接服務的訓練不足便會有專業知

能匱乏的感受。

這種專業知能匱乏的感受甫從一開

始踏入矯正機關時，筆者便有所感；而在

職務內容有所調整後，知能不足的感受更

加的深刻。筆者在工作滿3年後，逐漸適

應矯正機關的文化與生態，也在此期間完

成碩士學業並考取社會工作師證照。當時

由於刑法修訂部分與妨害風化罪之條款，

法務部規範部分矯正機關須辦理性侵害犯

罪人治療與輔導工作（鍾志宏、吳慧菁，

2012）。筆者所服務的矯正機關也承接性

罪犯的處遇工作，有大量的當事人亟需服

務。長官認為性罪犯處遇與特殊收容人處

遇工作也需要矯治社會工作的專業介入，

遂指示筆者進行這兩類收容人的輔導與評

估業務。

在此因緣下，2003年到2005年間，

除了原本服務的藥癮當事人外，筆者也與

其他專業人員（如醫師、臨床心理師、護

理師等）合作進行性罪犯的個別評估、團

體處遇。不同於剛踏入矯正機關工作時所

受的藥癮專業知能，筆者那時對於性罪犯

或是特殊收容人專業處遇知能是十分陌生

的。為了滿足機關對社工專業的期待，同

時提供這兩類當事人的需求滿足服務，筆

者除了一方面積極地參加有關此領域的研

習或教育訓練課程外，另一方面則是在實

務工作場域中不斷地向資深前輩請益、整

理與反思自己的個案評估或團體處遇中的

經驗。當時僅有極少數的社會工作者從事

性罪犯或特殊收容人的處遇服務，而多數

的醫療專業人員是採用病理的觀點、認知

行為處遇的方法來提供服務，工作也多採

用指導性的方式，而較少看到當事人的需

求。在這段過程中，筆者自感社工專業能

力不足難以與其他專業人員平等對話，也

深深覺得服務的效能有限，對於自己專業

能力不足的感受強烈。因此，在自我期許

專業能力有所增長的情況下，筆者先是參

加了義務張老師的輔導訓練，並在2005年

攻讀博士。

三、 學用並進，專注藥癮領域，矯治社

會工作能力之紮根

2005年行政院為落實毒品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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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政府醫療與司法相關部門應設計全

套戒治計畫（包括強制性與自願性之方

案），並設立獨立戒治所，以進行「戒

毒」重點工作。2006年，因應獨立戒治所

的成立，筆者職務異動至獨立的戒治所，

籌辦戒治所成立後的社會工作業務與服務

的規劃。獨立後的戒治所，在組織架構上

設立了輔導科、社會工作科（編制6位社

工員）與衛生科，並由輔導科科長兼任社

工科科長。由於機關專責藥癮處遇工作，

相較於過往，社會工作的專業性與是否

「好用」更受到機關期待。研究指出在司

法體系中，社會工作者是否「好用」是影

響社會工作功能被肯定的最重要因素（王

珮玲，2010）。

2006至2009年間，由於筆者服務機

關推行本土化戒治處遇整合模式（張伯

宏、洪嘉璣、郭文正，2006）。受戒治

人入所後須進行新收調查業務，之後社會

工作員對每位受戒治人進行社會需求與處

遇評估，作為戒治期間提供各項專業處遇

服務之參考或依據。接著根據專業人員的

評估將受戒治人區分為接受特殊處遇方案

及一般處遇方案，並安排受戒治人在等待

出所前進行戒治醫療合作方案。當時戒治

所引進了大量的宗教（佛教、基督教、天

主教、一貫道、清海無上師……等）與社

會資源（笑笑功、中華民國口才協會、文

化總會生命教育推行委員會、明慧教育

學會、臺北市婦女會、慈濟功德會……

等），這些宗教與社會團體提供了諸多不

同類型的課程與活動以形塑特殊處遇。受

戒治人可根據宗教信仰與個人意願選擇參

加不同的課程方案。而無意願參加任何特

殊處遇方案，則接受法務部頒定之三階段

大班處遇課程。戒治醫療合作方案則是在

法務部與當時的衛生署的政策推動下，指

示戒治所需與所外的醫院合作。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桃園療養院、八里療

養院等陸續參與戒治醫療合作方案，醫院

專業人員（如醫師、社工師、心理師、護

理師……等）會進入戒治所中與戒治所內

專業人員共同執行相關服務。

在這段期間內，筆者一方面配合戒治

所的制度與長官的規劃理念，一方面則持

續深化自己的藥癮處遇專業能力，並與其

他社工夥伴在戒治所中建構了社會工作需

求評估、個案社會工作、團體社會工作、

家屬衛生教育座談、出所追蹤……等制

度。這些制度的建構深受醫療合作方案影

響。戒治所尚未獨立前，並未建立矯治社

會工作專業服務的正式規範；但自此後，

上述制度遂成為所有戒治所正式的社會工

作服務內容。以筆者的服務機關為例，所

有的受戒治人都會接受社工的個別評估與

晤談。在進行個別評估的過程中，了解

受戒治人的生命史、職業史、藥癮史、

家庭關係、家庭服務需求……等。在評估

過程中，若發現受戒治人案家有子女照顧

需求、經濟困難或相關的社會福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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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則會聯繫政府社會福利單位或社會資

源建立合作關係並提供服務。同時，社工

會提供多種不同主題（如家庭關係、情緒

管理、藥癮概念、自我成長、問題解決、

生涯探索、兩性關係……等）的團體社會

工作服務；結合更生保護會、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紅心字會或其他社會資源來辦理

家屬衛教座談。當受戒治人出所復歸社區

後，也會持續進行追蹤來了解他們生活情

況並適時的給予心理支持或提供諮詢服

務。因筆者當時就讀博士班，長官遂指示

承辦方案評估與研究。由於當時長官重視

學術研究，在其指示下辦理多場研討會，

並完成了藥癮者復發風險預測之實證研究

（張伯宏、郭文正、鄭安凱，2008）與藥

癮者復歸社區前之需求調查暨出所轉介服

務研究（張伯宏、郭文正，2009；張伯

宏、郭文正，2010）。

在社工領域專業的學習上，筆者開

始浸潤於藥物成癮及與其相關的心理衛生

專業中。博士班的修課期間大量閱讀與藥

癮成癮相關的理論、概念、研究，並參加

各類與直接服務有關的研習或訓練。其中

影響筆者最大的就是生態系統理論（Eco-

system theory）。過往筆者在矯正機關的

工作經驗中，主要的工作模式為病理觀

點，由於醫療權威性，當與醫療機構合作

卻難以提出屬於自己的觀點或論述時，

往往先以醫療觀點提供服務。而隨著知識

上的學習與實務工作的累積，筆者在社工

專業的觀點上有了轉變，開始認為每個人

的行為表現都受到的所處生態系統與情境

的影響，因此，所處的生態系統與個人彼

此環環相關、彼此交互影響。在實踐社

會工作專業時，更需要關注當事人所處

的社會環境脈絡、脈絡的影響、彼此的

相互影響（特別是社工、當事人、矯正

機關環境三者的相互影響），藉由賦能

（empower），協助當事人覺察潛在能力

與發展能力，以增進當事人的優勢力量。

這些知識上的學習，透過筆者自己

社工專業工作的實踐，經過省思與整理，

轉化為可運用的實踐知識、工作技巧。此

外，透過與醫院專業人員的合作、交流，

學習到不同專業及不同場域如何落實直接

服務，同時看到醫療觀點的有效性與有限

性，也看到若過度強調權威將會削弱當事

人的能力、積極性和參與度。

四、矯治社會工作專業經驗交流與傳承

2010至2018年間，由於法務部的政

策變化，舊有與醫療機構合作的模式調整

為各戒治所聘請專業人員入所執行戒治醫

療處遇計畫。而過往戒治所提供的特殊處

遇方案，也慢慢的淡化宗教色彩，調整為

以培養職業或生涯興趣為主的各類班級課

程（如摩登輕食班、自行車技訓班……

等）。在2010年計畫開辦之初，筆者被要

求承辦機關中的戒治醫療處遇計畫，遂

嘗試採用生態系統的觀點進行整體性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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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規劃。筆者認為矯正機關是個較封閉系

統，若能有更多系統外的專業人員進入將

可以帶給當事人更多元的處遇機會。為

此，筆者設計了公開徵聘戒治醫療處遇師

資的方式，來鼓勵其他社會工作人員入所

擔任個別晤談或團體處遇師資；為鼓勵專

業人才留任，建立外聘處遇師資年資累進

薪資制度；為了協助專業成長，建立社工

督導措施、定期繼續教育訓練專業講座、

個案研討會等措施；為提供符合當事人個

別性的需求、協助專業關係的建立與穩

定，則加入了個案管理、專責社工（每位

當事人都有一位專屬的社工）、個別晤談

制度、個別性需求主題的團體工作（每位

當事人可根據自己的需求主題選擇參加團

體處遇）；為了提供較良好的家庭支持服

務，定期辦理順流返家工作坊（邀請當事

人家屬在當事人出監所前一同參與，增進

家庭溝通）與家屬諮詢服務。筆者規劃這

些制度，一方面希望可以協助戒治所中的

專業人員更加精進專業能力並提供專業發

展上的支持；另一方面當事人可以獲得較

多元的服務、貼近其獨特需求的服務。

而隨著計畫推展的逐漸成熟，計畫

當中的一些理念（例如個案管理制度、督

導制度、公開徵聘社會工作人員擔任處遇

師資……等）也開始為部分矯正機關所採

用，帶動了矯治社會工作人力的多元聘用

景象，讓更多人認識矯治社會工作，並願

意投入相關的服務中。

在這段期間中，政府在毒品防制上推

行了許多的政策與制度，並成立各縣市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負責社區藥物濫用與成

癮的處遇服務工作。部分的大專院校則開

始有學生進入矯正機關做實習課程。筆者

也因職務之故擔任某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或社會工作實習學生的督導，提供一些

專業工作的意見與回饋。

參、 從工作經驗中反思矯治社會

工作專業能力之養成

1997年社會工作師法通過後，臺灣

多所大專院校創設社會工作科系，但相關

的師資、課程與訓練卻準備不及，也影響

了社工從業人員的專業養成與能力（林萬

億，2016）。回顧筆者投入矯治社會工作

場域的歷程，早期因缺乏學校系統性的訓

練，故得自己從實務中、參與各類的研習

中探索此領域的知識；慢慢的累積實務經

驗、增加與其他不同領域社工專業的交

流、多方閱讀吸取並統整知識後，逐漸培

養對矯治社會工作的專業能力，並可透過

實踐的歷程，開展屬於自己的工作方法與

知能。經過十餘年後，開始扮演傳承經驗

與培養人才的角色，並持續鼓勵有志者投

入矯治社會工作領域。一路行來，隨著不

同工作經驗的累積，從事社會工作的觀點

與服務內蘊也在轉化著，並從這些經驗中

發展出對矯治社會工作的認同、喜好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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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力。

筆者根據自身觀察與文獻回顧，認為

有志投入矯治社會工作領域者，需要培養

以下的相關社工專業知能：

一、培養文化能力與多元處遇觀點

每個人都生活在其所處社會環境文

化脈絡中，且隨著不同的生命階段持續的

變化者。筆者反思從事矯治社會工作的經

歷時，看到了不同時期自己在工作取向、

方法與技術上的轉變，而這些轉變受自己

所處環境的影響甚大。早期，缺乏專業信

心，缺乏專業督導與訓練，在工作方法上

也多是借用醫療觀點，認為只要協助當事

人聚焦問題、解決問題便已足夠，如果自

己服務做得好就可以協助到當事人。中期

才反思自己對於問題的理解太過狹隘，忽

略了當事人不同生命階段的需求、所處的

社會環境與文化脈絡都深深影響著當事

人，那時也才看到身在封閉的矯正機關的

我是如何受到此系統的影響、我所提供的

服務如何受到矯正機關文化的影響。到近

些年來，筆者發現協助當事人時需要透過

理解當事人的生命發展樣態、環境脈絡樣

態，而在矯正機關內所提供的任何服務也

都會深受機關環境脈絡的影響；在此系統

下的筆者與當事人得在合作的基礎上，才

能發揮社工服務的效能，也才能協助當事

人實踐符合自身需求的人生發展。

因此，社會工作者應該具有文化能

力，在理解當事人和他們家人的文化脈

絡之下，提供符合所需的服務（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13）。矯

治社會工作者須以當事人需求或其家屬的

需求為服務考量，根據不同當事人或其

家屬的特性、背景與動機，同時理解其文

化脈絡與生命發展的影響，提供不同的與

多元性的處遇，並在此過程中發掘其優勢

與資源。此外，筆者認為目前矯正機關雖

較以往更強調人性化措施，但仍以刑罰為

基調，所提供的處遇仍偏重醫療模式、犯

罪預防模式；社會工作者對於不同職務或

專業的處遇方式或背後理念，彼此須相互

尊重，並理解多元處遇所蘊含的多元價

值。矯治社會工作者在此系統下可與其他

職務或專業共同建立跨專業的合作，多加

交流、學習，並發展自己所擅長的處遇知

能，推介社會工作的價值與理念，漸次的

影響所處職場與文化，促進更友善的、符

合人性的環境發展。

二、培養藥物濫用或特殊議題的專業知能

藥物濫用與犯罪有高度的相關，社會

工作者適任於提供藥物濫用處遇服務的矯

治機關中（羅秀華譯，2012）。若依據現

今法令，性罪犯、家庭暴力罪犯、藥癮者

於矯正機關時需接受強制性處遇；其中，

人數最多是藥癮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入矯正機關者）。

在矯正機關中，藥癮者占約四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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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成為從事矯治社會工作時最常遇見的個

案類型。具有藥物濫用知能將有助於發揮

矯治社會工作價值。蔡佩真（2016）指出

社會工作者從事藥癮處遇工作常遭遇兩項

考驗：社會工作教育訓練缺乏藥物濫用的

課程內涵、社會工作者對此類當事人保持

負向與抗拒的服務態度。筆者在督導實習

學生的過程時也發現多數學生並未具備藥

物濫用的知識，因此在初接觸這類群當事

人時多有負面的情緒、也常不知如何提供

相關的處遇或協助。筆者以為在踏入矯治

社會工作領域前若能具備藥物濫用相關的

知能將有助於其社工專業能力的發揮，也

可以減少些工作上的挫折。

美國社會工作協會指出藥物濫用是

一種心理疾病，常會產生其他身心共病現

象，因此需要了解藥物濫用相關的知能，

提供協助時需以整合性的全人取向觀點

（holistic approach），而非僅處理藥物濫

用議題；社會工作需養成具備足夠的知

識及技術來處理藥癮處遇與衍伸的心理

健康問題，並建立跨專業的團隊合作模

式，共同協助當事人邁向康復（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13）。

此外，因矯治社會工作者可能協助少

年、婦女、老年或其他有特殊議題的當事

人，對於某些特殊族群或議題的了解也需

具備一定的知能。例如，當服務青少年族

群時，需特別了解青少年文化、青少年幫

派團體、青少年社會福利法令與政策……

等。社會工作者也需要培養良好的社會知

覺及自我覺察能力，除了對於因犯罪入獄

而產生的烙印心理或社會排斥等現象應有

所了解外；更需經常檢視自己與當事人工

作時的心理或行為反應，是否出現不當的

反應而影響服務的效能。

三、面對價值衝突的因應能力

筆者認為矯治社會工作者剛踏入封閉

且權威的矯正機關時常會面臨下列的價值

衝突情境：（一）社工自身的價值觀與當

事人價值觀兩者的衝突；（二）助人的價

值觀與懲罰的價值觀兩者的衝突。

林鑫柔（2012）以自身經驗出發，認

為矯治社會工作者須留意在價值觀與當事

人的衝突。特別是因社會工作強調社會正

義的實踐，但矯治社會工作者常會面臨因

服務對象的不道德價值觀念與行為而出現

內在衝突。回顧筆者的服務經歷中，也常

會面臨當事人對於價值觀的挑戰。曾有服

務的當事人向筆者表示「像我們這樣吸毒

的人，許多人都會看不起我們，也會排斥

我們。社工你敢說你不會排斥我們嗎？」

「我們吸毒的人又沒有傷害別人，進到監

所也不是自願的，為什麼要接受你們所安

排的？」「你又沒有吸過毒，你憑甚麼幫

助我，你又不知道我的情況！」……等。

面對這些來自當事人不同價值觀的挑戰，

矯治社會工作者需以開放的態度去理解當

事人的價值觀、尊重其價值觀，避免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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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衝突而影響專業判斷與實踐。

以服務藥物成癮個案為例，美國社會

工作協會提醒從事藥物濫用個案的社會工

作服務時應關注案主自決的理念，尊重其

價值觀並配合案主的意願與狀態，評估其

改變動機程度來發展適合的處遇（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13）。換言

之，矯治社會工作者需尊重當事人的自主

權與能力，相信當事人有權力與能力決定

自己的行為、捍衛自己的價值。

此外，矯治社會工作者也會遭遇其他

同事不認同「幫助收容人」的價值，並對

此價值抱持排斥的態度。對此，矯治社會

工作者需保持覺察，尊重同事的價值觀，

留意價值衝突對自己工作上的影響，並發

展合宜的互動與合作關係。

四、非自願個案的個別或團體處遇能力

矯治社會工作者需具備與非自願個案

工作的能力。

與其他社會工作領域服務的對象不

同，矯治社會工作者所服務的對象多是非

自願當事人。在筆者的實務經驗中，觸法

者、觸法者家庭、犯罪被害人不願自動求

助的因素並不相同。觸法者多認為自己是

司法制度的受害者或僅是誤觸法律，自己

已經失去自由或接受司法的裁罰，並無須

社工服務；觸法者家庭則多由於心理烙印

影響，或認為觸法者回家後（或觸法者自

己行為改變後）問題將可自然解決，本身

並無需社工服務；犯罪被害者則多認為需

要改變的是加害人，自己的傷痛或遭遇只

需要時間療癒，本身無須社工服務。

因此，矯治社會工作者在服務當事人

的過程中需認識自己當事人的特性、接受

服務的動機程度、過往生命所處的環境脈

絡與影響，並在服務的過程中保持極大的

耐心與同理，建立良好的工作同盟，維持

適當的關係界線，給予專業上的協助。

以在矯正機關中服務藥物成癮個案為

例，藥癮個案是典型的非自願者，如何在

工作過程中強化當事人的改變動機影響到

當事人是否能順利戒癮康復（Senreich & 

Straussner, 2013）。因此，與此類當事人

工作時需採用適當的社會工作理論與技巧

（郭文正，2016）；並且在接觸當事人時

需進行良好的評估，根據其不同樣態的改

變動機階段，運用同理心、動機增強技巧

來提升當事人的自我覺察能力，運用其內

在優勢能力並提供社會資源協助其進行改

變行動（O’Hare, 2019）。

五、需求評估與資源轉介的能力

觸法者或觸法者家庭是矯治社會工作

所服務的對象，這些當事人有許多本就屬於

社會的弱勢族群（經濟上的、生理上的弱

勢），而觸法後更加劇了原本的生命困境，

甚至影響到下一代的生命發展。因此，當矯

治社會工作者接觸此類當事人時需進行相關

的當事人或案家需求評估（O’Har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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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職務，矯治社會工作者與當事人

接觸的時間點可能是司法審判前、確定司

法審判後、結束司法審判的追蹤等歷程。

在不同的接觸時間點，當事人或案家可能

會有著不同的需求樣態，此時矯治社會工

作者可採用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進行不同

面向的需求評估，並連結醫療、社會福

利、法律、教育……等相關的資源來協助

當事人或案家。

同樣的以藥癮個案為例，藥癮個案在

生理上、心理上、社會層面上可能會有不

同的需求樣態。蔡佩真（2016）指出藥癮

容易造成腦部傷害、藥物中毒、感染、戒

斷症狀、身體損傷與其他心理疾病；心理

上則常有壓力與情緒管理不佳、自我概念

低落、無助與失望感等情況，因此需要心

理支持、認知重建、尋找自我價值與生命

意義；在社會關係上則常有家庭衝突、不

良同儕影響大、工作與經濟務穩定、居住

環境欠佳等議題，因此，需要加強家庭互

動與溝通，並協助培養社會適應能力。

肆、 展望未來－矯治社會工作

領域需要更多人的投入

2017年總統府召開司法改革國是會

議，為強化毒品多元處遇機制，建請法務

部增聘專業人力以提供適當處遇（總統

府，2017）。為回應司法改革國是會議

之期待，法務部開始研議相關措施。在擴

展監所收容人的毒品處遇專業服務的情境

下，矯治社會工作的服務需求與量能大為

增加。

在此情況下，矯正機關先於2019年起

開始以勞務承攬方式聘用社會工作人員等

專業人力，卻造成專業人員續任意願低、

不利專業人員熟悉收容人之特殊需求、

影響矯治社會工作者與建立個案專業關

係……等情況，連帶影響服務對象之權益

（監察院，2020）。部分勞務承攬的矯治

社會工作者則認為機構長官不當的指揮監

督影響其發揮專業與留職意願（監察院，

2020）。筆者認為此情況正反映出新進矯

治社會工作者服務於矯正機關時的困境。

以生態系統的觀點分析：司法機關屬

高權機關，扮演維護社會正義與秩序的角

色，也十分強調組織倫理與服從關係；矯

正機關兼具權力階級明顯且環境封閉的特

性，權力位階高有較高的職場影響力。因

此，行政架構與組織制度影響矯治社會工

作專業服務與發展甚大。林萬億（2016）

表示公部門中經常出現非社會工作專業擔

任中高階職務者，且管理社會工作專業人

員的情況。此亦影響社會工作專業的發

展。

發展機構中的領導地位將是矯治

社會工作未來須努力的方向（李增祿，

2012）。黃永順、邱明偉（2006）認為矯

正機關應特別重視矯治社會工作者的生涯

願景，規劃合理完善的生涯發展與升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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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使專業的社會工作者能晉升督導或主

管，指導新進社工，增進專業效能。目前

矯正機關尚無正式的社會工作督導或主

管，此不利於矯治社會工作的長久發展，

也會影響資深社工的留任意願；因此，關

懷矯治社會工作發展者仍須努力倡導行

政組織制度之改變，完善矯治社會工作

者的勞動條件、生涯晉升管道以使人才

留任。生態系統觀點認為社工人員若可

影響科層組織便能發展有利於當事人的

政策與服務、修訂有利於當事人的法規

（Gitterman & Germain, 2008）；筆者認

為此方向端賴有志者願意投入此一領域並

長期的發展。當矯治社會工作者成為機構

的管理幹部時，則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在機構中發展支持性的文化。

另一方面，未來需要持續的廣納人才

進入矯治社會工作領域服務，並建立穩定

與公開的招募制度及職務安排。目前社會

工作從業人員願意投入矯治領域者仍少。

根據筆者的觀察主要原因是多數的社工認

為所學的社工專長不相符合、對於矯正機

關的工作文化與職場生態較為陌生、缺乏

相關職務的資訊流通……等因素造成。對

此，筆者認為可以朝著「開辦矯治社會工

作課程」、「建立矯正機關實習制度」、

「多元招募管道」等方向努力。

十年前，陳祖輝（2010）指出臺灣大

專院校中的社會工作學系對於矯治社會工

作的認識較少，也缺乏專業師資與有系統

的課程。經過十年的發展，如今已有相關

的教科書，且教授矯治社會工作課程之師

資也多有社工背景。未來相關學系可持續

維持或開辦矯治社會工作課程，以增進學

生對此領域的認識與知能。

Smoyer（2018）認為在大專院校中

加入監所中的實習課程可以增加學生們對

司法與矯治社會工作的了解，也會培養其

能力。筆者對此深表贊同。此類的實習課

程除了對學生有益外，也可間接的促進矯

正機關的開放度，實習學生在結束實習課

程時更可給予矯正機關相關的回饋，以形

塑更友善的環境。

筆者認為矯正機關在聘任矯治社會工

作者時須以公開、透明並以多元招募管道

進行。過往有些機關徵聘矯治社會工作者

時，卻僅將訊息公告於政府公務人員的「事

求人」或機關網頁中，職務招募資訊的不流

通造成機關找不到人才、有志者無法進入

矯治社會工作領域，此甚為可惜。當外來

的社工有更多機會進入矯正機關工作時，

將可帶來更多的接觸與影響力，社會工作

的專業影響力也將能持續的積累，協助矯

正機關創建維護人權的友善環境，也讓社

會工作的價值能深入在圍牆內的世界。

（本文作者為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

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關鍵詞： 矯治社會工作、專業養成、專業

發展、社工職涯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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